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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4-05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4年8

月15日及8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分别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及补

充通知，于2024年8月29日在青岛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会议。本次会议由朱

健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4人，实到12人，刘信义董事委托管蔚董事行使表

决权，孙明辉董事委托张满华董事行使表决权，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报告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事前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司法》、《证券法》、《金融企业

财务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结合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等综合因素，确定公司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如下： 

以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分红派息的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 A 股股东和 H 股股东，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

按照公司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的总股本 8,903,730,620 股为基数计算，分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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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红利总额为 1,335,559,593 元，占 2024 年上半年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的 26.63%。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股股东支付，

以港币向 H股股东支付。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本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前五个工作

日（即 2024年 8月 22日至 2024年 8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

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后续制订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将考虑本次已派发的中期现金分红因

素。 

具体内容请参阅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中期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中期合规报告》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规则》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名王韬先生、陈一江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王韬先生、陈一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审议调整数据平台运营部名称及职能的议案》 

表决结果：1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将数据平台运营部更名为数据管理与应用部，并增加以下两项职能： 

（一）负责牵头开展客户主数据规范运作，制定客户主数据管理规范、操作

流程并支撑各服务体系应用。 

（二）负责牵头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包括组织建立公司个人信息保护机制，

监督落实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以及采取的保护措施等。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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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王韬先生，51岁，经济学硕士。王先生 1993 年 7月参加工作，历任上海市

财税局第四分局查帐一所科员，人教科团总支副书记、科员、副科长、分局一所

副所长，上海市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财税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

财税局规划处处长、办公室主任，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监督检查局局长、

监督检查局党组书记、涉外经济处（金融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二级巡视员；

2024年 7月起任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一江先生，51岁，高级工商管理学硕士。陈一江先生 2003年 4月加入新

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A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1336.SH；

H股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股份代号：01336.HK），历任财务管理部财

务管理处经理、总经理助理，资金运用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及总经理，

投资部总经理，2023 年 10月起任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先

生自 2017 年 3月起兼任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 6 月起兼任中

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股份代号：

00817.HK）非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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